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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纲主要起草人：欧小军、徐涵秋、沈刚、张冀、沈艳、陈硕、陈军成、田志勇、李成海、

石洪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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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切桑叶机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电动切桑叶机专项鉴定的鉴定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电动切桑叶机的专项鉴定，其他切桑叶机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DB51/T 1533-2012 切桑机 安全要求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动切桑叶机

以交流电机为动力，以切刀为工作部件，通过切刀的相对或往复运动产生剪切力，将新鲜桑叶切

成符合适龄蚕食用叶片的切桑叶机械。

3.2

切刀辊筒式切桑叶机

利用两对切刀辊筒之间的相对运动产生纵向的剪切力，把桑叶切碎的一种切桑叶机械。

注：该机型第一次仅能将桑叶切成条形，将第一次切碎的条形桑叶多次喂入可切成方形或多边形。

3.3

铡切辊筒式切桑叶机

利用一组切刀辊筒运动产生的纵向剪切力先纵切，再经过一组铡刀辊筒运动产生的横向剪切力进

行横切，把桑叶切碎的一种切桑叶机械。

注：该机型一次将桑叶切成方形或多边形。

3.4

组合刀片式切桑叶机

利用一片横向主切刀和焊接在主切刀上的多片纵向小刀组成固定刀片的上下往复运动同时产生纵

向和横向的剪切力，把桑叶切碎的一种切桑叶机械。

注：该机型一次将桑叶切成方形或多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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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龄桑叶

指在小蚕饲养期一龄小蚕食桑所用桑叶，桑叶应切成不大于36mm²的方形或多边形，切口应保持光

滑。

3.6

二龄桑叶

指在小蚕饲养期的二龄小蚕食桑所用桑叶，桑叶应切成不大于100mm²的方形或多边形，切口应保

持光滑。

3.7

三龄桑叶

指在小蚕饲养期的三龄小蚕食桑所用桑叶，桑叶应切成90mm²～400mm²的方形或多边形，切口应保

持光滑。

4 基本要求

4.1 申请方需补充提供的文件材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需补充提供以下文件资料：

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A）一份；

b） 与桑叶直接接触的零部件材料、涂层的卫生安全证明或制造商提供的无毒无害承诺书；

c) 样机照片（彩色照片，左前方45°、右前方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1张）；；

d） 用户名单（内容至少包括购买者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型号名称、购机时间、产

品编号、出厂日期等，切桑叶机产品应作业一个季节以上，数量至少1户）；

e） 创新性证明材料（至少提供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科技成果评价证书、科技成果查新报

告之一）。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4.2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样机数量为1台（套）。样机应在制造

商明示的合格品存放处获得，也可在使用现场获得。样机由制造商按约定的时间送达指定地点，由鉴

定人员验样并经制造商确认后，方可进行鉴定。试验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

制造商自行处理。

5 鉴定内容和方法

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1。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见附录A）

的设计值应与其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对样

机的相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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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铭牌

2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样机

3 配套功率 一致 铭牌和技术文件

4 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偏差≤5% 测量包容样机最小长方体的长、宽、高

5 主轴额定转速 一致 核对铭牌和技术文件

6 传动方式 一致 核对样机

7 切碎方向 一致 核对样机

8 纵切辊筒数量
a、b

一致 核对样机

9 纵切辊筒直径
a、b

允许偏差≤5% 测量刀片安装好后的最大回转直径

10 纵切辊筒长度
a、b

允许偏差≤5% 测量刀片安装好后的最大长度

11 纵切动刀片间距
a、b

允许偏差≤2%
测量纵切辊筒上 2 片动刀片之间的距离，

测试 3次，取平均值

12 纵切动、定刀片数量
a、b

一致 核对样机

13 横切辊筒数量
b

一致 核对样机

14 横切辊筒直径
b

允许偏差≤5% 测量刀片安装好后的最大回转直径

15 横切辊筒长度
b

允许偏差≤5% 测量刀片安装好后的最大长度

16 横切动刀片数量
b

一致 核对样机

17 组合刀片长度
c

允许偏差≤5% 测量刀片组装好后的最大长度

18 组合刀片宽度
c

允许偏差≤5% 测量刀片组装好后的最大宽度

19 组合刀片小刀间距
c

允许偏差≤2%
测量刀片组装好后 2 片小刀之间的距离，

测试 3次，取平均值

20 喂入方式 一致 核对样机

注：a
切刀辊筒式切桑叶机适用、

b
铡切辊筒式切桑叶机适用、

c
组合刀片式切桑叶机适用

5.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1要求时，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5.2 创新性评价

5.2.1 评价方法

5.2.1.1 创新性评价依据创新产品应用领域、技术创新点的情况，采用材料评审方式进行评价。

5.2.1.2 依据制造商按4.1 e）中提供的材料进行评价。

5.2.2 判断规则

根据制造商提供的材料，经评价表明该产品具有创新性时，创新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

则，创新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DG51/Z 007—2023

4

5.3 安全性检查

5.3.1 安全性能（工作噪声）

电动切桑叶机工作噪声应不大于 85.0dB(A)。噪声检测时，电动切桑叶机周围不应放置障碍物，

四周应留有 2m 以上的空间，将测试仪器置于水平位置，传声器面向噪声源，传声器距离地面高度为

1.5m，与电动切桑叶机距离为 1m（按基准体表面计），用声级计慢档测量 A 计权声压级。每一次测量

点数为 4 点，即沿电动切桑叶机周围测量表面矩形每一边的中点（共 4 个点），每测点测量 3 次，计

算平均值。四个点中取最大值为最后测定结果。

5.3.2 安全防护

5.3.2.1 须配套（动力）销售，外露运转部件如带轮、齿轮等应有牢固可靠的防护罩。安全防护装置

应确保人体不能触及这些运动部件。

5.3.2.2 人工喂料的电动切桑叶机应有安全喂入装置，喂料口外缘至运动部件的最小水平距离应不小

于 550 mm。人工喂料的电动切桑叶机喂料口至运动部件的最小距离达不到 550 mm 时，应加装可控制

物料流量的装置。

5.3.2.3 自动喂料的电动切桑叶机，喂料端至喂入辊的水平距离应不小于喂料口宽度的3倍或550mm。

5.3.2.4 电机、电气控制装置应有接地装置和良好的绝缘性能，用绝缘电阻表 500V 档位测量，其绝

缘电阻应不小于 20MΩ。

5.3.2.5 辊筒或组合刀片上的切刀间隙应合理，工作时切刀之间不得有卡滞和碰撞现象。

5.3.2.6 辊筒或组合刀片上的切刀联接、焊接应牢固可靠。

5.3.2.7 动刀片紧固件应有可靠的防松装置或结构紧固件。

5.3.2.8 电动切桑叶机的机壳锁紧装置应安全可靠，开启方便。

5.3.3 安全信息

5.3.3.1 在喂料口、排料口、防护装置等对操作者有危险的部位，应在其附近明显设置醒目的安全警

示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10396 的规定。（安全标志示例，参见 DB51/T 1533-2012 附录 A、附录 B、

附录 C。)

5.3.3.2 电动切桑叶机应在机体醒目位置设置转向标志。

5.3.3.3 电动切桑叶机应随机配备使用说明书。产品上设置的安全标志应在说明书中重现，且应清晰、

易读。产品使用说明书中应有详细的安全使用规定，其内容包括：

a） 使用前，操作者应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

b） 开机前，操作者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调整和保养，检查各紧固件是否拧紧，各运转件

是否灵活，电机、电气是否可靠接地，标识和安全标志是否齐全；

c） 在保证人机安全的情况下方可启动开机，空运转 2～3min 后方可进料；

d） 不准随意提高转速，不准拆掉各部位的防护装置；

e） 待切物料中应防止混入硬的异物或桑枝梗等硬杂物，以免损坏刀具；

f） 作业时如发生异常声响应立即停机检查，禁止机器运转时排除故障；

g） 未掌握安全使用规则的人不准单独作业；

h） 禁止未成年及酒后、带病或过度疲劳人员开机作业；

i） 机器运转时，严禁在喂料口、排料口用手或铁棒等硬杂物清理堵塞物；

j） 操作者及旁观者严禁在切刀运转方向及排料口处；

k） 工作完毕后继续空运转 1～2min 后，待机器内的物料全部排出，方能停机。

5.3.4 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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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能（工作噪声）、安全防护、安全信息检查符合5.3.1、5.3.2、5.3.3规定时，安全性检查

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检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4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

5.4.1 评价方法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采用作业性能试验的方法进行。

5.4.2 评价内容

适用性评价内容和要求见表2。

表 2 适用性评价内容和要求

序号 项目 单位 合格标准

1 生产率 kg/h 不低于企业明示值

2 叶片合格率 / ≥90.0%

注 1：生产率考核切一次桑叶的小时产量；

注 2：切刀辊筒式切桑叶机的叶片合格率考核一龄桑叶切四次后的叶片合格率，其余机型考核相应龄期的叶片合格率。

5.4.3 作业性能试验

5.4.3.1 试验条件

a） 试验场地应能满足各试验项目的测定要求；

b） 试验配用动力应使用电动机，配套功率应符合使用说明的规定；

c） 试验电压与额定工作电压的偏差不超过额定工作电压的±5%；

d） 试验样机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安装和调试，确认样机达到正常状态后方可进行试验；

e） 试验用桑叶应新鲜，嫩绿，表面应干爽无积水，含水率为75%～80%；

f） 试验前按企业明示的生产率备足桑叶，一次切桑量不少于5kg。

5.4.3.2 试验方法

a） 空载试验：性能试验前应对电动切桑叶机进行空载试验，时间不少于 15min，观察样机运转

是否正常，有无卡滞、碰撞现象；

b） 负载试验前：称量并记录入机前的桑叶质量；

c） 负载试验：试验次数为二次，取二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最终试验结果；

d） 负载试验时，一次将桑叶切成方形或多边形的切桑叶机分别在前期、中期、后期排料口取不

少于10g的切碎叶；需多次喂入可切成方形或多边形的切桑叶机，最后一次切碎时分别在前期、中

期、后期排料口取不少于10g的切碎叶；

e） 负载试验结束时，记录电动切桑叶机工作时间。

5.4.3.3 生产率

测试记录负载试验前的桑叶质量和负载试验结束时的工作时间，共测取 2 次。按式（1）计算生产

率，计算结果取平均值。

3600
T
WE ............................................................................ (1)

式中：

E ——生产率，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W ——入机前的桑叶质量，单位为千克（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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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切一次桑叶的工作时间，单位为秒（s）。

5.4.3.4 叶片合格率

每次负载试验时，分别在前期、中期、后期排料口接取的切碎叶，进行称量。用卷尺等工具分拣

出前期、中期、后期切碎叶中达不到相应龄期饲育要求的叶片，进行称量。按式（2）计算叶片合格率，

取每次试验的前期、中期、后期的叶片合格率平均值作为本次试验结果。

共测取2次，2次试验结果取平均值作为最终试验结果。

%100σ
1

21 



W

WW ................................................................(2)

式中：

σ ——叶片合格率；

W1 ——每次负载试验期间，接取的切碎叶质量，单位为克（g）；

W2 ——每次负载试验期间，分拣出的不合格切碎叶质量，单位为克（g）。

5.4.4 判定规则

试验结果满足表2要求时，适用地区性能试验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适用地区性能试验结论

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5 综合判定规则

5.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创新性评价、安全性检查、适用地区性能试验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

项目为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3。

5.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专项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结论为不通过。

表 3 综合判定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见表 1 / 符合表 1要求

创新性评价 1 见 5.2.1 / 符合 5.2.2 的要求

安全性评价

1 安全性能（工作噪声） dB(A) ≤85.0

2 安全防护 / 符合 5.3.2 的要求

3 安全信息 / 符合 5.3.3 的要求

适用地区

性能试验

1 生产率 kg/h 不低于企业明示值

2 叶片合格率 /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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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名称 /

2 结构型式 /
切刀辊筒式 □铡切辊筒式

组合刀片式 其他：

3 配套功率 kW

4 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5 主轴额定转速 r/min

6 传动方式 / 链轮 齿轮 皮带 其他：

7 切碎方向 / 纵向 纵向+横向

8 纵切辊筒数量
a、b

个

9 纵切辊筒直径
a、b

mm

10 纵切辊筒长度
a、b

mm

11 纵切动刀片间距
a、b

mm

12 纵切动、定刀片数量
a、b

片

13 横切辊筒数量
b

个

14 横切辊筒直径
b

mm

15 横切辊筒长度
b

mm

16 横切动刀片数量
b

片

17 组合刀片长度
c

mm

18 组合刀片宽度
c

mm

19 组合刀片小刀间距
c

mm

20 喂入方式 / 人工喂料 自动喂料

21 生产率 kg/h

备注
1、

a
切刀辊筒式切桑叶机适用、

b
铡切辊筒式切桑叶机适用、

c
组合刀片式切桑叶机适用；

2、传动方式可多选。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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